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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      （委办局） 

行政审批告知承诺书 

(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(审批事项名称） 

〔   年〕第   号 

申请人： 

（自然人） 

姓名：          
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

（法人） 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地址：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

  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

证件类型：         编号：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

  

行政审批机关：上海市         （委办局） 

联系人姓名：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

  

行政审批机关的告知 

按照《上海市行政审批告知承诺试行办法》，本行政审批机关就行政审批事项告知

如下： 

一、审批依据 

本行政审批事项的依据为： 

1、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名称及相关条款） 

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…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法定条件 

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、标准和技术要求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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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…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应当提交的材料 

根据审批依据和法定条件，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，申请人应当提交下列材料： 

1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…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已经提交和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

1 下列材料，申请人已经提交： 

第 项、第 项、第 项、……。 

2 下列材料，申请人应当 

□在   年   月   日前提交 

□在行政审批机关对承诺内容是否属实进行检查时提交： 

第 项、第 项、第 项、……。 

（以上由工作人员填写） 

五、承诺的期限和效力 

申请人愿意作出承诺的，在收到本告知承诺书之日起   日内作出承诺。 

申请人作出符合上述申请条件的承诺，并提交签章的告知承诺书后，行政审批机关

将当场作出行政审批决定。 

申请人逾期不作出承诺的，行政审批机关将按照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有关规定实施

行政审批。申请人作出不实承诺的，行政审批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，并由申请人依

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六、监督和法律责任 

申请人应当在本告知承诺书约定的期限内提交应补充的材料。未提交材料或者提交

的材料不符合要求且无法补正的，将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。 

〔本行政审批机关，将在作出准予行政审批决定后 2个月内对申请人的承诺内容是

否属实进行检查。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，行政审批机关将要求其

限期整改；整改后仍不符合条件的，依法撤销行政审批决定。〕 

七、诚信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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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申请人作出承诺后，未在承诺期限内提交材料的，将在行政审批机关的诚信档案

系统留下记录，对申请人以后的同一行政审批申请，不再适用告知承诺的审批方

式。 

  

申请人的承诺 

申请人就申请审批的行政审批事项，现作出下列承诺： 

（一）所填写的基本信息真实、准确； 

（二）已经知晓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； 

（三）认为自身能满足行政审批机关告知的条件、标准和要求； 

（四）对于约定需要提供的材料，承诺能够在规定期限内予以提供； 

（五）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； 

（六）若违反承诺或者作出不实承诺的，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 

  

申请人（委托代理人） 

 

（签字盖章） 

 

年   月   日 

 

行政审批机关： 

 

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月   日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一式两份） 

 

 


